破产债权申报书（公司/企业）
申报人：                                             

法定代表人：                职务：                   

住所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联系电话：                                           
委托代理人：                                         
代理权限：                                           
联系电话：                                           
一、申报事项：
申报债权数额：人民币           元（大写：         元整）。
申报债权担保情况：             （无担保的，直接填“无”。有担保的，先填“有”，再写明担保情况，如：由       （担保人）以          （担保财产名称）提供                （担保金额）的          （抵押/质押）担保，由       （担保人）提供       （担保金额）的          （一般/连带）责任保证；然后在事实理由部分对担保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申报债权是否为连带债权：                 （不是连带债权的，直接填“否”。是连带债权的，先填“是”，再写明所有连带债权人（连带债权人为：      、      共       人），然后在事实理由部分对连带债权的相关情况进行详细说明。）
二、申报的事实和理由：
（备注：1、应按照事实发生的先后顺序简要阐述，并说明要求受偿的基本理由，如合同/协议/人民法院生效判决/调解书等。2、载明债权发生的具体时间，按照债权往来发生第一次的时间至最后一次债权往来发生的时间填写。最后一次要求偿还时间，应按截止破产受理或宣告破产之日最近一次向被申报人要求清偿的时间。3、如存在利息，应载明申报债权利息数额及计算依据、计算公式。4、如债权有担保，单独列段详细说明担保情况，应着重说明担保形式、担保财产数额、名称。5、如为连带债权，单独列段详细说明相关情况)
三、确认通知方式的说明：
本单位确认，在昭通滇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破产清算案终结前，人民法院、管理人需要通知本单位的，可以下列任何一种方式通知：
拨打                       号码通知；
发送短信到                 号码通知；
以微信通知（微信号         ，微信名（昵称）         ）；
通知本单位委托的代理人。
在全国企业破产重整案件信息网发布公告、通知（在本案终结前，本单位会持续关注人民法院、管理人发布的本案有关公告、通知）。
本单位需要更换上述1-3项通知方式或更换代理人的，将以书面形式通知管理人。
        此致
昭通滇川能源开发有限公司管理人
申报人：             （签章）
法定代表人：         （签章）
委托代理人：         （签章）
 年  月  日
注：债权申报书提交一式三份。申报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原件、证据清单原件、证据材料复印件提交一式两份。（以上材料均需要加盖公章）
